
 

 

 

 武 汉 轻 工 大 学  
 

 校资产〔2023〕1 号  
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岗位变动人员资产移交 

和调拨工作的通知  

各中层单位：  

为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，进一步明确资产使用的资产管理

责任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武汉轻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

法》（轻工大行发〔2021〕84 号）、《武汉轻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

绩效评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轻工大校办〔2023〕5 号）有关规

定，现就规范岗位变动人员名下国有资产的移交管理工作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资产移交和调拨原则 

岗位变动是指退休、离职以及经学校同意在校内调动工作岗

位等情况。 

岗位变动人员在离岗前须做好名下资产的清点和交接工作，

名下资产遵循“人员调动，资产不动”的原则留在原单位，由原

工作单位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内部资产调拨使用，单

位内部无法调拨或闲置的资产须报学校资产管理处全校范围内统

一调配使用。退休人员确因特殊情况需继续使用名下资产的，须

本人提出申请，由原工作单位审核审批后报学校资产管理处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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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行政人员校内调动工作岗位时，其名下使用办公用台式

电脑和打印机原则上“物随人走”，按程序办理资产调拨手续。 

二、资产移交及调拨工作办理流程 

1.资产单位内部移交。岗位变动人员离岗前须清点好本人名

下和占有使用的资产，经单位确认资产移交方案后由资产管理员

在学校“资产管理系统”中进行账目修改，确定资产现领用人和

存放地点，填写并打印“账目修改单”（一式三份），经原领用人、

现领用人、资产管理员和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单位公

章后报资产管理处审核确认。 

2.资产跨单位调拨。岗位变动人员离岗前须清点好本人名下

和占有使用的资产，经单位确认资产调拨方案后，离岗人员协调

落实新单位资产存放地点，由原单位资产管理员在学校“资产管

理系统”填写并打印“资产调拨单”（一式三份），由领用人、调

出和调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后报资产管理处审

核确认。 

3.资产管理员变更。因工作需要涉及单位资产管理员变更的，

原资产管理员与现资产管理员应及时做好单位资产管理账、物交

接手续，填写《武汉轻工大学资产管理员变更备案表》（附件）（一

式三份），经移交人、接收人和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单

位公章后报资产管理处审核确认，并由资产管理处在资产管理系

统中变更资产管理员信息。 

三、工作要求和相关说明 

1.岗位变动人员在办理资产移交和调拨时，须主动与单位资

产管理员沟通交流，做好名下占有使用资产的清查核实和移交及

调拨工作。单位资产管理员须积极配合资产移交人做好资产的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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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实和移交及调拨工作，并主动与资产接收人协商资产移交工

作，在学校“资产管理系统”中做好资产账目修改和调拨工作，

切实做到资产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存放地等相关信息

与实际情况相符。如未办理相关资产移交手续或资产移交工作不

到位，所在单位不得办理离岗手续或相关工作。对岗位变动或离

职人员名下盘亏、盘盈资产，将根据上级和学校有关资产管理规

定处置。 

2.2022 年度各单位涉及岗位变动人员较多，请各单位高度重

视资产管理工作，全面清查单位资产管理情况，尤其是涉及岗位

变动人员的资产移交和调拨工作，切实做到账实相符。各单位应

于 2023年 3月 31日前完成所有 2022年度涉及岗位变动人员的资

产移交和调拨工作，如有资产管理员变更的也应一并完成变更备

案手续。 

3.此项工作已列入单位年度资产管理绩效评价，对出现资产

管理重大工作失误或造成资产重大损失的个人和单位，学校将依

法依纪依规进行处理。 

4.未尽事宜，请及时与资产管理处联系。联系人：许正江、

刘立，联系电话：027-83956425 
 

附件：武汉轻工大学资产管理员变更备案表   
 

 

武汉轻工大学资产管理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16 日 

武汉轻工大学资产管理处 2023 年 3 月 16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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